
                  定环书【2022】 7 号

  定州市盛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电镀锌丝生产线产能等量置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

定州市盛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定州市盛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电镀锌丝生产线产能等量置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收悉，结合专家咨询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书编制比较规范，内容比较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河北定州经济开发区（沙河工业园）现定州市盛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现厂区内。项目总投资122.9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6万元，占总投资13%。

三、工程建设主要内容：在现有厂区车间内实施建设一条电镀锌铁丝生产线（产能从保定永伟宏达电焊网有限公司等量置换）。本项目产能等量置换完成后，全厂产能为电镀锌丝3350吨，热镀锌丝11000吨，区域内产能不增加。

四、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等量置换项目拔丝、退火工序委托外单位进行加工，退火后铁丝不进行酸洗工艺。

2、项目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定州市高蓬镇宜净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厂区总排口废水需满足定州市高蓬镇宜净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采取基础减震、车间隔声、选用低噪音设备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4、项目产生的废酸（酸渣）、阳极泥、电镀废渣等危废，分类暂存危废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按照环评提出要求，合理收集处置。

5.落实《定州市金属丝网加工行业环境整治提升方案》（定政办字【2021】43号）中有关改造提升要求，特别是注意要求做好酸槽抬升、重点区域防渗等措施，消除污染隐患。

6、主要污染物不得突破原项目排污许可总量。

7、落实应急预案编制和定期演练，落实自行监测计划，定期向环保部门报送监测报告，落实自行监测等有关要求。

8、项目建成投运前，等量置换来源项目（保定永伟宏达电焊网有限公司年产3550吨电镀锌铁钉生产线）需完成拆除。
五、项目建成后正式投入运营前需按照规定申领（换发）排污许可，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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